
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

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度

中學學位分配辦法
(五年級)



中學學位分配辦法

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

(25年01月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5年4月中旬至5月初)



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的要點
可申請的學校種類：

1. 參加派位的中學

2. 非派位的直資中學

3. 賽馬會體藝中學



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的要點

1. 參加派位的中學

o 各參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，可預留不多於

30%的中一學位，自行取錄學生

o 申請的中學不受地區限制

o 學生只可向不多於兩所參加中學派位的中學申請。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(續)

o 中學必須公布收生準則及比重，及按所訂
準則取錄學生

o 學校可設面試，但不准設筆試

o 如被取錄，就不會獲統一派位

o 如不被取錄，就會獲統一派位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(續)
o 中學透過面試，遴選出正取及備取學生名
單

o 中學大概會於2025年3月下旬透過書面及
電話通知正取學生家長其子女已獲學校
納入其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

o 獲通知家長毋須就有關通知作出回應

o 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



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

p 如常於4月獲發統一派位階段選校名單及
選校表格

p 家長毋須填寫選校資料

p 劃去選校部分及簽署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(續)

2. 申請非派位直資學校

o 申請非派位直資學校的數目不限

o 申請日期：視乎每所學校的收生日期

o 甄選形式：按校本安排錄取學生



申請非派位直資學校須知
o 公布取錄日期：最早三月下旬或以前

o 成功獲取錄的學生如接受非派位直資學校的學
位，家長需簽署承諾書，並交出「小六學生資
料表」正本

 (即放棄參加派位中學的學位)



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
的通知安排

如學生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，亦獲非派位直資中學錄

取：

選擇 行動 結果

情況一：

保留非派位直資中學
學位

不用採取任何行動 - 子女會按現行機制
最終獲派該非派位
直資中學

- 有關正取學生的自
行分配學位會被取
消

情況二：

放棄非派位直資中學
學位

指定的日期內通知非
參加派位直資中學，
及取回《家長承諾書》
和《小六學生資料表》
的正本

- 子女會按現行機制
最終獲派參加派位
中學的自行分配學
位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(續)
3. 賽馬會體藝中學
o 申請日期：2025年1月

o 不受地區限制

o 獲取錄的學生大概於2025年3月下旬收到通
知

o 若被取錄，將不會再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
獲自行分配學位或統一派位



統一派位的要點
統一派位的因素取決於：

1. 校網 3.  家長的選擇

2. 派位組別 4.  隨機編號



三次報分試

o五年級第三次考試 (5月30-6月4日)
o 六年級第一次考試

o 六年級第二次考試

決定你們的派位組別



報分試校內成績的科目比重

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音樂 視藝 

小五 9 9 9 6 2 3

小六 9 9 9 6 2 3

比重 (9) (9) (9) (6) (2) (3)

科目

級別



統一派位的要點
o 「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」分為甲、乙兩部份

o 經扣除重讀生及自行分配學位後，學校餘下的
學位作以下分配：

v    10%用作不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在任何校網選擇三所中學）

v    其餘約90%是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

                （在學生所屬校網選擇不多於三十所中學）     



跨網派位
o 如遷徙居於遠離學校網者，可申請跨

網派位 ( 留意2024年 12 月中及 

2025年 3月的學校通告)

o 須出示有效之居住證明文件



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
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五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組

申請跨網派位通告 (第一批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逕啟者：教育局已開始接受跨網派位申請，凡小六學生因遷徙或
家居其他地區者皆可申請，申請者必須在二零二五年一月七日或以前
將家長申請書＊、學生出世紙影本及證明文件影印本 ( 例如屋契
、租單、差餉單、電費單和水費單等，而文件上的
姓名須與家長或監護人的姓名相同。) 交予班主任，由
本校辦理手續。申請結果將會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底由班主任通知申請
者。

    二零二五年一月七日後仍可申請跨網派位，第二批 ( 最後一批 ) 
申請截止日期約於二零二五年三月，屆時將另行通知。

此致
貴家長台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＊備   註：家長申請書必須列明下列資料：
          1. 學生姓名、班別
          2. 將/已遷往之地址及申請跨往之地區
          3. 家長姓名及簽署



查詢
可致電教育局

1. 自動電話查詢服務：2891- 0088
2. 教育局學位分配組 (中學學位分配)：
     2832- 7740 或 2832- 7700
地址：九龍塘沙福道19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     
服務中心西座平台

教育局網址：http://www.edb.gov.hk

http://www.emb.gov.hk/


網址參考
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手冊/ 中學學位分
配辦法常問問題

    http://www.edb.gov.hk
Ø 由主頁的左欄位置開始
Ø 按入「教育制度及政策」
Ø 再按入「小學及中學教育」
Ø 再按入「學位分配」
Ø 再按入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」

http://www.ed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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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中學概覽的其他方法

中學概覽2023/24

https://www.chsc.hk/ssp2023/index.php?lang_id=2

https://www.chsc.hk/ssp2023/index.php?lang_id=2




例子一：

(1) 學業成績 ---60% 
(教育局學生「成績次第名單」)

(2) 面試表現---30% (部份同學包括樂器
演奏)

(3) 獎項及課外活動表現---10%

遞交文件 (其中一項)：
小四(上、下學期)、小五（上、下學期）、小六（上學期）成績表影印本



例子二：

a. 學生成績(校內成績及教育局成績  
次第) 40%

b. 操行 20%
c. 課外活動表現 20%
d. 面試 20%



例子三：

1. 學業成績 --- 45% 
2. 面晤表現 ---45%
3. 課外活動及校外服務表現 ---20%
4. 操行---B級或以上



例子四：

1.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（Rank-order）
50%

2.操行 10%
3.課外活動/服務 5%
4.面試表現 35%（包括語文、分析及溝通能力
）



例子五：

1. 校內成績30%
2. 面試表現50%
3. 操行（小五下學期操行必須等同或高於B）8%
4. 校內及校外奬項、義工服務與課外活動（或專長）8%
5. 其他（包括：宗教信仰，家人在校就讀或畢業生等）
4%

***如有需要時，本校會參考教育局提供的申請學生「成績次第名單」作
考慮。



前期工作 (由現在開始)
o 成績 (6月第一次報分試，全力以赴!) 

o 操行 (例：言行舉止 (*禮貌)、課堂表現、遲到及缺席情況)
o 功課 (中學有可能查閱手冊、功課、默書、作文及作業)

o 表達能力
o 生活經驗 (例：體藝活動、義工服務)

o 留意時事
o 面試準備(例：準備中、英文各一本書籍介紹)
o 認識/ 了解不同的中學



n成績和操行
n認識/ 了解不同的中學
n11月/4月升中講座
n中學參觀
n模擬面試
n多與老師溝通及合作

作戰時間



o過份緊張

o過份輕鬆

o只關注成績表現，忽視校內/ 校外的
操行表現

o以中學所處地點與居住地點的遠近作
唯一考慮因素



可參閱校網 

小六升中資訊




